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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理想”与 “个人理想”: 划界与一致
———对 “共同理想”与 “个人理想”关系的前提性思考

贺 来

［摘 要］追求理想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由于承载主体的不同，理想表现为“共同理想”和

“个人理想”两种类型。由于承载主体上的重大不同，使得二者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关系。“个人理

想”是安顿个体生命的超越性价值追求，“共同理想”是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梦想”，在二者关系

上，既不能以前者代替后者，也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真正的“共同理想”，必然是既容纳“个人

理想”，为“个人理想”的追求和实现创造必要条件，同时又使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和谐和团结成为

可能的价值追求。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既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实现了内在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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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区别于动物，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他具有超越现存状况、面向未来的超越性。他虽然存在
于“现在”，但“现在”的生活总是被未来的 “理想”所照耀和引导，并因此筹划面向未来的
新生活。在此意义，追求理想，这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特征。
当我们说追求理想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特征的时候，这里的 “人”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赋予

了不同的内涵并代表着不同的所指。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维度，一是 “社会”，二为 “个体”，
与此相一致，“理想”也相应地表现为社会的“共同理想”与个体的“个人理想”两种形式。
社会的“共同理想”所指的是对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具有引导性和规范性的价值理

想，而“个人理想”则是每个人在塑造自己人生、创造自身人格、展开自己的生活时所信奉和
坚持的价值理想。可见，“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有着不同的主体和承载者，前者为“复数
主体”，后者为“单数主体”。
人们经常忽视这两种理想在承担主体上的重大不同，以及这一不同所带来的诸多复杂的理论

与现实课题。它向我们提出的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首先便是: 这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 复
数主体的“共同理想”与单数主体的“个人理想”的差异和矛盾是什么? 二者的统一是否可能
以及这种统一的基础是什么? 等等。很显然，这些问题是人们不加区分地谈及 “理想”或 “追
求理想”时所没有充分意识到的，而这对于避免 “理想”的误用并使 “理想的追求”成为推动
个人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具有前提性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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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理想”: 安顿个体生命的超越性价值追求

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一个不可回避和无法超越的基本事实就在于其生命的 “有限性”。海德
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 “时间性”规定为人的生存得以展开的基本视域，揭示出了个人
“向死而生”的“生存论实情”。这里的“时间”，不是物理学意义的均质的 “客观时间”，而是
与人的生存内在相连的 “生命时间”。人之区别于其他存在者，在于他能通过自我反省，自觉到
人生的“有限”，青春不再，逝者不可追，光阴荏苒，人生易老，天命难违，岁月无情……等
等，所有这些，即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产生的感喟。这种 “时间性”规定了生命个体 “人生不
满百，常怀千岁忧”的生存悖论，也规定了其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无奈与
悲壮。
“时间性”逼出了个体生命的“自我超越”问题。自知“有限”却欲寻求 “无限”，从 “有
限”中超拔出来，为自我生命存在寻求确定性的意义，是每个生命个体内在的精神需求。
在人类思想和文化史上，个体生命寻求 “自我超越”表现为多种形式，例如宗教、艺术、

哲学等等，它们虽然性质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体现出人试图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

寻求永恒价值的冲动与愿望，凝聚着人们追求自我超越的理想主义精神。
但是，个体生命对自我超越的理想的追求，不仅表现为宗教、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系统化

的形式，更表现为他在生命体验和社会化过程中基于人生意义和生活目的的自我领会所形成的自

我超越意向。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自觉地通过宗教、艺术、哲学等意识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理
想，难免是距离遥远的奢侈之事，但这并不说明他们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理想，只是这种理想的

表达和表现方式具有非系统化与非理论化的特征。在我们看来，正是后者，更为集中地体现了
“个人理想”区别于社会“共同理想”的特殊性质。
具体而言，“个人理想”的首要特征在于其 “私人性”。这意味着，“个人理想”总是深深

地打上了个人的烙印，代表着个人特有的价值定向和意欲。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以不同方
式追问“人为何而活”的问题并不断地寻求答案。一般而言，他总是从两个方向寻求答案并因
此形成自身对于人生理想的理解。一是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中，获得对于生活意义和生
活目的的体悟并把它提升为其自觉服膺的价值理想。二是从人类文化已有的精神传统和思想资源
中获得启迪和激励。这些精神传统和思想资源，可能包括重要的宗教传统，如佛教、基督教、犹
太教等，也可能包括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学说，如儒家、道家、柏拉图主义、康德哲学等，还可能
是文艺作品、杰出人物的感人事迹和故事、代代相传的民间叙事和传说，等等。所有这些，以各
种不种途径滋润着个人的心灵，丰富其精神世界，激发其对于自身生命意义的体会。但不管从何
出发，其最终所孕育和确立的价值理想必然具有 “为己”的性质和意义。这主要包括双重内涵。
第一，在存在形态上，它代表着每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生活理想、属于他对于生活意义的特殊理
解，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人生，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两个人有完

全相同的人生理想，如果承认每一个体生命的独一无二性，那么，也就必然承认个体生命理想的

特殊性与个性。第二，在功能上，个体生命理想的存在价值是安顿每个人的灵魂和精神，为其思
想、行动和生活奠定意义根基，使其免于价值虚无主义的恐惧而度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此而
言，它必然与个人的私人生活信念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换言之，个人价值理想的目的是为了个体

生命本身，而不是为了个体生命之外的某种外在目的。
与上述“私人性”特征内在相关联，个人理想的第二个重大特征是其多样性与异质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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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个人理想由于其“私人性”，决定了其存在样式必然表现为 “充满歧异”的“众声的喧
哗”。不同的个人有着各不相同、甚至差别甚大乃至相反的个人理想，它对于某个特定的单独个
体而言，都是“自恰”和“充分”的，但对于其他个人却是 “外在”和非必需的。这就决定了
个人理想对于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内涵和功能。正因为此，在现实生活中，才在这无数充满差异
性的、无限丰富的个人理想的引导下，造就了不同的人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一我们
经常引用的俗语也适用于个人理想的这种多样性与异质性，可以说，“个人理想”正是 “人心”
最核心和最深层的部分，“人心”之不同，集中显出了个人理想的多样性和异质性。
由于上述两个重大特性，决定了不同 “个人理想”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甚至矛盾和

冲突。每个人理想的“私人性”和“为己性”，决定了它难以避免地与其他人的个人理想具有差
异性，这种差异性既可能保持在相互可以理解的程度和范围之内，也可能是互不理解，迥然相

异，难以沟通甚至截然相反。罗尔斯曾用 “合理多元论”来描述这一点，他指出，不同的个人
在道德、宗教和哲学等信念方面的分歧乃至冲突，是现代社会不可消解的基本事实。［1］57 － 61在罗

尔斯之前的马克斯·韦伯曾用 “诸神争斗”来描述不同的个人理想之间的歧异和冲突: 不同生
命个体由于信奉自己的生活理想，必然拒斥与其不一致的其他生活理想，就此而言，宾克莱那本

知名著作的名字十分恰切地表达了这一状态，那就是: 理想的冲突。［2］38 － 42

以上所描述的“个人理想”之所以呈现出“私人性”、“异质性”与 “分歧性”等特征，根
本原因就在于它存在和形成的目的不在个人之外，而就是个人生命个体本身，简言之，“个人理
想”的目的就在于个体生命自身。它是在个人要解决 “有限的人生为何值得一过”这一人生最
大苦恼和根本性挑战中所催发和生长出来的。由于生活世界、人生际遇、个人资质等方面的特殊
性，决定了每个人对这一人生苦恼和挑战的理解和应对方式必然是个性化的。只有个性化的理解
和应对方式，才能成功地建构其独特的意义世界，并使个人能从这一意义世界中，获得他对于生

老病死、成功与挫折、欲望与情感、善与恶等一系列 “非理性”问题的答案，并因此为其生活
确立安身立命的支点。就此而言，“个人理想”实质上就是安顿个人生命的超越性的价值追求。

二、“共同理想”: 社会生活共同体的 “集体梦想”

人的存在有两个基本面向，一是作为个人而存在，在此面向上，个人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立的

私人生活空间，“个人理想”即是这一私人生活空间的重要内容。但除了作为私人性的个人存在
之外，人还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总是与他人“共在”。人们通过各种社会关系
的互动和交往，形成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类共同体，小至家庭，大至民族、国
家和人类，表现出众多不同形态。如果说“个人”是作为 “小写的人”而存在，那么，作为社
会生活共同体的“人”，则是作为“大写的人”而存在。以这种 “大写的人”为主体所形成的
“理想”，即是人们的“共同理想”。
与“个人理想”不同，“共同理想”的主体不是 “单数”，而是 “复数”。这一差异具有根

本性意义，它意味着“共同理想”的形成路径、表现形式、存在功能等方面与 “个人理想”有
着重大区别。
在形成路径上，“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的重大不同在于它要回应一个后者不需要面对

的根本性问题: 拥有不同“个人理想”的 “复数个体”如何能够形成对于所有人都具有规范力
量的“普遍理想”? 如前所述，“个人理想”总不可避免地具有异质性甚至分歧性和冲突性，那
么，这些拥有不同“个人理想”的个人如何克服这种异质性、分歧性与冲突性，获得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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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共识，并升华为对整个社会共同体具有客观性的共同理想? 这一重大课题决定了 “共同理
想”的形成和确立机制要比 “个人理想”远为复杂。“个人理想”的载体是 “私人性的个体”，
在“个人理想”的形成过程中，单一个人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但是 “共同理想”的生成，却要
寻求有着不同生存境遇、利益诉求、价值取向的个人之间“重叠”的“共同梦想”。
与上述相关，在表现形式上，“共同理想”必然表现为对社会生活共同体所有人都有效的

“全称价值判断”而非“个人理想”的“特称价值判断”，它要求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
追求这一共同的价值理想并把它作为自身行动的指南和方向。
在存在功能上，“共同理想”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安顿个体生命的灵魂，而在于加强和巩固社

会生活共同体的团结，凝聚共同体的意志和力量，明确社会共同体一致的奋斗目标，确立共同体

成员遵循和信奉的核心价值共识和基本价值信念，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建立起公共的价值尺度

和理想目标。
具体而言，“共同理想”具有如下重要的基本特征。
首先，“共同理想”的最明显特征在于其 “公共性”。它要求超越个人的私人性，成为对社

会生活共同体所有成员都具有规范力量与有效性的普遍理想。“共同体”中的人们由于相互交往
和共同生活，其生存境况和生存命运总是相互依存和依赖地内在关联着。共同体的未来对于每一
个成员的生活前景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寻求社会生活共同体的 “共同理想”，对每一成
员的生存发展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对于共同体成员来说，信奉和坚持 “共同理想”意味着，
在面临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和整体利益时，他有义务尊重并服从共同体的价值理想以及这一价值理

想所蕴含的价值规范。对于整个共同体而言，寻求 “共同理想”意味着确立使所有人 “休戚与
共”、命运相关的共同奋斗目标，它将带来共同体的稳定繁荣，并把所有成员引向一个更加美好
的明天。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表明，“超个人的”“公共性”是“共同理想”的重要特性。
其次，“共同理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 “普遍性”与 “统一性”。对于任何共同体来

说，其存在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通过某种内在的纽带，把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保证共同体

的内在向心力与凝聚力。为此，社会生活共同体需要一种能形成这种向心力与凝聚力的 “凝固
剂”或“水泥”。 “共同理想”所扮演和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 “凝固剂”和 “社会水泥”的角
色，它要通过对人们共同信奉和服膺的理想目标的悬设，克服不同个人由于 “个人理想”的分
歧和冲突所可能产生的离心力，从而维护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团结。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曾说
道: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 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
善的吗?”［3］197因此，他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途径和纽带，来避免
“化一为多”的“分裂”而实现“化多为一”的“团结”，从而实现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 “苦乐
同感、息息相关”。［3］200 “共同理想”所追求的正是这种 “化多为一”的 “善”，这种 “善”可
以称为“共善”。很显然，对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来说，“共善”必然体现出 “普遍性”和 “统
一性”的诉求和品格。
最后，“共同理想”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 “宏大性”与 “整全性”。“个人理想”由于

其“私人性”因而必然在本性上可归结为利奥塔等所说的 “小叙事”或 “局部叙事”，与此不
同，“共同理想”却要成为规范共同体所有成员，并使之服膺与认同的价值理想，这一点决定了
“共同理想”必然具有“宏大叙事”的性质。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 “共同理想”总
是把自己的存在合法性与超个人的意义关联在一起。无论是中国哲人天下为公的 “大同世界”
的社会理想想象，还是西方文化中对于“千年王国”、“理性王国”的未来憧憬，都以对社会历
史运动遵循着“大道之行”的核心信念为深层根据，它要向所有人昭示: “共同理想”不是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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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偶然的机缘而产生的“意见”，而是有着深刻的理性或历史根据。因此，遵循和服膺共同体的
“共同理想”，就具有了超个人的神圣意义。第二，“共同理想”总是把自己的存在合法性与共同
体的生存发展命运内在关联在一起。“共同理想”是共同体实现自身繁荣兴旺所应追求的目标，
向往和追求“共同理想”，就是在追求和创造共同体未来的 “共同希望”，就此而言，任何一个
对共同体的前途和命运抱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都理应认同、接受 “共同理想”并听从其召唤。
所有这些，都代表着超个人的宏大叙事，以之为根据所形成的 “共同理想”也必然具有宏大叙
事的性质和品格。
“共同理想”所具有的上述“公共性”、“普遍性”、“统一性”与 “宏大性”等特性，是由
它的承载主体，即“社会生活共同体”所规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由不同个人及其交互
作用所形成的公共生活领域，它追求两个最重要的基本价值，一是自身的 “长期稳定”或者说
“长治久安”，二是长期的“发展”和“繁荣”。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以社会生活共同
体的“共同理想”作为引导和支撑。“共同理想”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 “集体意识”，促进和
推动着社会团结，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价值规范基础和精神范导。这决定了 “共同理想”区别于
“个人理想”的特殊精神气质。

三、“个人理想”与 “共同理想”的统一关系

以上分别对“个人理想”和“共同理想”各自的特性作了一般性的描述和分析。接下来一
个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就是: “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二者究竟存在何种关系? 二者如何才
能实现内在的统一?

检点现实和历史中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可以看到，存在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试
图以“个人理想”取代“共同理想”，认为社会生活最终可以归结为个人，只有而且只要“个人
理想”能够充分实现， “共同理想”也便随之自然得到体现和落实，这即是说，它把 “个人理
想”视为 “共同理想”的必要且充分条件。另一种观点则试图以 “共同理想”取代 “个人理
想”，认为离开共同体的个人只是虚无，只要“共同理想”得到真正实现，“个人理想”也就随
之自然将得到完全体现和落实，这即是说，它把 “共同理想”视为 “个人理想”的必要且充分
条件。
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观点都没能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好二者关系。他们没有充分地意识到

“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之间所存在的既相互独立又内在关联的复杂关系，均以一种非此即
彼的方式把二者对立起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双重的损害，使 “个人理想”的伸展遭受窒息，
又使“共同理想”成为抽象的形式化教条。
首先，我们应充分地自觉到，“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之间不能完全等同起来，既不能

简单用“个人理想”取代“共同理想”，也不能随意用“共同理想”取代 “个人理想”，二者之
间有着不能轻易抹杀的边界或界线。
如前所述，“个人理想”的承载主体是私人性的个体，其目的和功能是安顿个体生命，为其

构建生活意义系统。在 “个人理想”的生成过程中， “共同理想”虽然可以成为其重要资源之
一，但是，它无法完全取代前者的独立地位。生命个体有着不能完全被共同生活所取代的 “私
人空间”，对这一点的承认和保障，是现代社会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现代社会把 “个人自由”确
立为其重大价值，其重大旨趣就是对个人私人生活自由空间的充分尊重和保护，伯林的 “消极
自由”概念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私人生活领域 “免于强制”的、“不受干涉”的自由。伯林十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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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地指出，失去了这种意义上的“消极自由”，个人将可能面临随时侵入的强权的威胁而失去生
存的根基。而在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中，“个人理想”无疑构成其最核心、最深层的硬核。可以
说，正是由于允许并鼓励每个人追求属于自己的 “个人理想”，才有了一个个追求和创造自由个
性的、鲜活的生命存在，才有了无数的、色彩斑斓的、象诗一样不可重复的、精彩的人生故
事。［4］202这是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真实的生活并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
因此，对于“个人理想”，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其不能完全还原为 “共同理想”的独立价值和

地位。试图以普遍性的“共同理想”完全取代“个人理想”，这是历史和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的
观念和做法。在这种观念和做法支配之下， “个人理想”被贴上了种种充满贬义的标签，追求
“个人理想”的个人也因此与“自私”、“狭隘”等等同起来。于是，以 “共同理想”的 “崇高
名义”漠视和压制“个人理想”似乎具有无需质疑、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由此所造成
的后果就是人的自由个性失去了伸展的空间，个人失去了追求和创造属于自己生活方式和个人幸

福的选择自由。可以说，肯定“个人理想”的独立地位和价值，既是为个人追求自由个性和幸
福生活创造条件，同时也是社会繁荣的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共同理想”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也同样不能被 “个人理想”所取代。如前所述，

“共同理想”的承载主体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每个人的存在既有其“私人性”的一面，同时也有
其“公共性”一面，与他人“共在”是人的存在的重大规定。每个人都无可逃脱地生活于 “共
同体”之中，“共同体”对每个社会成员的存在和发展产生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追求 “共
同理想”，无论对于个人生存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与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大意义。
激进的、极端的自由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 “个人理想”绝对化，试图把 “共同理想”

还原为“个人理想”。它把“共同理想”视为虚幻的、甚至压制 “个人理想”的外在强制力量，
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理想”的真实载体。这种观点的盲点在于只看到人的存在的一个维度，即
私人性维度，没有充分自觉到人作为 “共同体成员”的重要性，忽视了社会生活共同体作为人
的存在的重要空间所具有的独立意义。事实上，无论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人是政治
的动物”，还是现代哲学阿伦特、哈贝马斯等所强调的 “公共空间”和 “公共领域”、社群主义
者所强调的“共同体”，都以不同方式凸显了人的存在的公共生活维度。以 “个人理想”取代
“共同理想”，抹杀和取消了人的存在这一重要维度，其结果将使个人成为 “孤独的自我”而陷
入片面和抽象化。
正确的态度是: 抛弃上述两种在“个人理想”与 “共同理想”关系上非此即彼的观点，既

承认二者不可相互代替的独立地位、价值和功能，同时又承认它们深层的复杂的关联。
二者复杂的关联，最集中地体现在“共同理想”的生成过程中，它与 “个人理想”之间相

互交错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真正的“共同理想”是既能容纳“个人理想”，同时又体现共同体普
遍发展要求的“具体的共相”。
前面已经指出，“共同理想”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普遍性理想。在现代社会，这一普遍性理

想的达成所要回答的最重大课题是: “共同理想”如何在不损害“个人理想”的前提下，同时又
能实现其对于共同体整体而言的普遍性?

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共同理想”包含着双重意蕴。第一，尊重和保护个人追求
“个人理想”的合理性和重要价值，并为“个人理想”的追求和实现提供和创造应有的条件和空
间，这一点应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 “共同理想”的重要内容。简言之，对 “个人理想”的
尊重、保护和鼓励，应构成现代意义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普遍性的价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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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指出的，个人并非完全孤立的存在，他总是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作用与社

会性联系形成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对个人理想的实现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个人理
想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共同体所创造的环境。社会共同体的繁荣是个人生存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
件。正是在此意义上，旨在推动社会繁荣进步的 “共同理想”与 “个人理想”具有深层的统一
性。沿此思路具体展开，“共同理想”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例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的公平
正义与民主法制、人与人的平等尊重和相互承认、诚信友爱、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
和谐，等等，所有这些，都应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所追求的 “共同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和彼此相互承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例，来说明
“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的这种关系。
对每个异于自身的“他人”的平等尊重和彼此之间的相互承认，是每一个现代社会生活共

同体所应追求的共同理想。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成员，社会生活共同体内在地要求他 “对等”
地承认异于自身的他人。黑格尔曾深刻地指出，人的自我意识的获得和确立有赖于他人的承认，
利科也深刻地论证了每个人实际上都是 “作为他者的自我”而存在，哈贝马斯论证了 “主体间”
“交往”的伦理规范，霍耐特等人进一步对人与人之间 “相互承认”的价值规范基础进行了系统
的探讨，等等，实际上所表达的是同样的关怀，那就是在 “个人理想”多样化和异质化的现代
社会生活条件下，为了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存在所必须的团结，避免其陷入分裂与崩溃，每个人都

必须服从平等尊重和相互承认的价值规范，并以此为前提，在理性对话与彼此宽容中，对待和掌

控分歧与争议。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异质性的 “个人理想”在相互冲突中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
的分裂和瓦解，并最终保证“个人理想”获得形成和实现的基本条件。
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同样是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所应追求的共同理想。在 “个人理想”

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成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要保证社会的 “长治久安”与 “繁荣稳
定”，并保证这种多样性与异质性不被专横的抽象力量所侵蚀，“社会正义”必须成为现代社会
生活共同体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理想。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当代政治哲学从不同角度所讨论的核心
主题。“正义”的社会制度所体现的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公共理性和 “共同善”，它保证充满异质
性和多样性的人们能够在社会共同体中社会合作的有效性，使得具有不同 “个人理想”的个人
能够在一个共同的社会政治架构的基础上，形成并维系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共同体。
从以上简要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的 “共同理想”，所体现的必然是既容纳 “个人理

想”，为“个人理想”的追求和实现创造必要条件，同时又使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和谐和团结成为
可能的价值追求。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共同理想”既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同时又完全是内
在统一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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